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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
控股股東增持股份

本公告為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刊發之自願性公告。

本公司獲悉，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，本公司控股股東廣東東陽光科技控股股

份有限公司（「東陽光」）已通過港股通購入本公司 11,560,200股H股股份，佔本公司

已發行股份總數約1.31%。本次增持前，東陽光持有本公司226,200,000股股份，佔

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約 5 0 . 8 4 % ， 本 次 增 持 後 ， 東 陽 光 合 計 持 有 本 公 司

464,497,600股股份，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52.79%（因增持期間本公司實施了

2019年度派發紅股及回購股份注銷導致東陽光持股股數及佔比發生變化）。

本公司進一步獲悉，東陽光為表示其對本公司未來前景的信心及其作為本公司控

股股東對本公司持續發展的支持，東陽光擬在未來六個月內繼續通過港股通增持

本公司H股股份，增持總金額（包含目前已增持金額）預計不超過人民幣 3億元。

東陽光承諾，在增持實施期間及增持完成後十二個月內不減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

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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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。

代表董事會

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
唐新發

中國，湖北

二零二零年九月八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蔣均才先生、王丹津先生、陳燕桂先

生和李爽先生；非執行董事唐新發先生和黃翊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唐建新先

生、趙大堯先生和向凌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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